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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「健康及醫療組」 

第 7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94年 1 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

地點：行政院衛生署 1101會議室（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1 樓） 

主席：王召集人秀紅、劉召集人仲冬        紀錄：陳麗婷 

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陳委員來紅、黃委員淑英、謝委員園 

各單位出席人員詳如簽名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報告案： 

一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（報告單位：本組相關單位）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有關「研議規劃女性單身高齡照護問題之因應措施－請

內政部就女性單身高齡照護相關議題進行調查研究，並

與行政院衛生署研商因應對策」案持續追蹤。 

(三) 衛生署「婦女健康政策」修訂案持續追蹤。 

(四) 建議衛生署將所屬各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及聘期狀況

列表追踨，逐年落實各委員會女性委員比例超過三分之

一的政策內涵，提列本組下次會議報告。又為落實政府

決策機制中性別的平衡性，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婦女相關

議題之各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分布情形有討論之必要，

請本組秘書單位擬具提案，提報婦權會第 21次委員會議

討論。 

(五) 為避免更年期保健趨向醫療化，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應儘

速成立一整體性的更年期諮詢委員會或工作小組，並邀

請具性別意識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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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有關「鼓勵生育宣導計畫」電話調查乙案，建議內政部

(戶政司)及衛生署國民健康局(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)

建立對口機制，審視彼此調查議題有無重複性，並請兩

單位將本年度之調查計畫內容，提列本組下次會議討論。 

(七) 有關「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『健康風險組』跨部

會第九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農委會等相關單位針對農民

健康狀況進行調查，以紀錄各項健康指數」乙案，建議

該次會議紀錄先經陳委員來紅審視後再陳核，並將農民

之健康及其耕種方式、外食人口及兒童零食等議題相關

決議事項列入會議紀錄中。 

二、本組執行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

點分工表」之最近辦理情形（至 93 年 12 月底）（報告單位：

本組相關單位）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嗣後資料更新部分，請以底線標示。 

(三) 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提供「我國婦女的健保醫療利用率

分析─兼探討剖腹產率、子宮切除術利用率及服務別群

體別門住診利用率」及「性別主流化觀點之婦女健康指

標研究」等二項研究報告予黃委員淑英參考。 

(四) 請行政院體委會提供「運動人口倍增計畫」93 年 12 月

底之調查報告予本組委員參考。另除推動規律運動的宣

導外，並建議內政部營建署相關單位加強運動空間之設

置，提供國民安全的休閒運動環境。 

三、黃委員淑英請衛生署報告衛生署網站管理維護及經費情形（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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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單位：衛生署科技發展組）。 

決定：建議衛生署全面檢視及確認其網站資料之完整性。 

參、討論案： 

一、本組依據「婦女政策綱領」修正之「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

表」草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秘書單位） 

決議：﹝詳見附件﹞。 

(一) 政策內涵 5-1：制定具性別意識之健康政策，建立有性

別意識的醫學倫理與醫學教育 

(1)增列 5-1-1 工作重點，辦理有關畢業前具性別意識之醫

學倫理教育，重點內容建請教育部填列適當文字，主

辦機關為「教育部」。 

(2)「5-1-1 於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推行以全人醫療為

本之醫學倫理課程」乙項，修正為「5-1-2 於畢業後一

般醫學訓練計畫推行具性別意識之醫學倫理課程。」，

主辦機關為衛生署。 

(二) 政策內涵 5-2：強化性教育，提昇女性身體及性自主權，

避免性病及非自主之懷孕。 

(1) 「5-2-1 結合教育、新聞單位及民間資源，針對青少年

及婦女（包含外籍配偶及女性外勞）加強辦理性病及

愛滋病防治之宣導教育。」乙項，修正為「結合教育、

新聞單位及民間資源，積極辦理女性性病及愛滋防治

宣導（包含一般婦女、外籍配偶、性工作者、青少女

等族群），以提昇女性對性病及愛滋防治認知，強化自

我保護能力。」 

(2)「5-2-2 加強對性工作者進行性病及愛滋病之治療及宣

導。」乙項，修正為「建立女性多元化性病及愛滋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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篩檢管道，並提供女性性病及愛滋病諮商及篩檢服

務，以維護女性之健康。」 

(3)「5-2-4 針對特定群體及高危險行為者，如多重性伴侶

者、毒品使用者，加強提供篩檢及諮商服務。」乙項，

明列「警政署」為協辦機關。 

(三) 政策內涵 5-3：健康決策機制中應考量性別的平衡性。 

(1)「5-3-2 不定期統計健康決策委員會之委員性別比例。」

乙項，修正為「定期統計健康決策委員會之委員性別

比例。」 

(四) 政策內涵 5-4：落實對婦女友善的醫療環境，並充分尊

重女性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性。 

(1) 「5-4-2 積極推動婦女親善就醫環境之認證制度。」乙

項，修正為「推動婦女親善就醫環境納入醫院評鑑項

目。」，協辦機關「勞委會」予以刪除。 

(2)「5-4-3 建置職業傷病網路通報系統，加強女性特殊職

業傷病之分析。」乙項，增列「勞委會」為協辦機關。  

(3)「5-4-5 適時檢討受性侵害及家庭暴力傷害婦女之緊急

醫療處置作業及處理流程。」、「5-4-6 健全受性侵害及

家庭暴力傷害婦女之醫療處置、心理諮商、轉介服務

網絡。」、「5-4-7 輔導醫療機構成立專責之醫療小組，

提供溫馨隱密之就診（會談）環境，並加強機構之督

導考核。」等三項，均在其標號刮弧標示 6-1-1，表示

本項工作重點跨婦女健康與醫療、婦女人身安全兩組

之範圍。 

(五) 政策內涵 5-5：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決策及資源分配，

應力求地區、階級、族群及性別的平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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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建議新增有關生產給付的檢討之工作重點，請黃委員

淑英協助擬訂工作重點之文字內容。 

(六) 政策內涵 5-6：從事具性別意識的女性健康及疾病研究。 

(1)「5-6-2辦理更年期保健相關之研究調查，建立本土性

之基礎資料。」，修正為「鼓勵具性別意識學者辦理更

年期保健相關之研究調查，建立本土性之基礎資料。」

標號修正為「5-6-4」。 

(2)「5-6-4辦理青少女與育齡婦女衛生保健相關之研究

調查。」標號修正為「5-6-2」。 

(七) 政策內涵 5-7：檢視並改善女性健康過度醫療化的現象。 

(1)建議本項政策內涵修正為「檢視並改善女性健康及過

度醫療化的現象」。工作重點 5-7-1～5-7-5、5-7-7～

5-7-16維持在此政策內涵下。 

(2)有關「5-7-3推動孕婦拒菸、協助孕婦戒菸；推廣母

乳哺育工作，提昇乳哺率。」乙項，為提升母乳哺育，

職場之哺(集)乳室及嬰兒托育空間的設置非常重要，

另哺(集)乳室設置後的使用情形和成效，亦應調查及

檢討，請協辦機關「勞委會」加以重視。 

(3)「5-7-6辦理青少女未婚懷孕健康服務。」併入 5-9-2。 

(4)「5-7-16評估是否設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或整合相

關學校、衛生所資源，提供婦女適當之心理諮詢與轉

介服務。」建議刪除原協辦機關「內政部」，增列「教

育部」為協辦機關乙節，保留教育部會後表示意見之

空間。 

 (八) 政策內涵 5-8：肯定女性對促進及維護健康之貢獻，對

家庭及職場的女性照顧者提供充分的資源及報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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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「5-8-1建立長期照護服務網絡，成立「長期照護管

理示範中心」，提供「單一窗口」之服務模式。」，在

本項標號後刮弧標示 3-1-5，表示本項工作重點跨婦女

健康與醫療、福利與脫貧兩組之範圍。 

(九) 政策內涵 5-9：推動青少女性教育工作。 

(1)「5-9-3 擴大獎助醫療院所設置青少年保健門診，提供

診療、諮詢、轉介及社區宣導等服務。」及「5-9-4 持

續獎助六區青少年保健中心，整合社區資源，建立責

任區，普及服務網。」兩工作重點維持。 

(2)建議衛生署進行「青少年保健門診」執行之成效評估，

以確認該項計畫是否持續推動，並注意避免過度醫療

化。5-9-3 刪除「擴大」兩字。 

二、本組 95 年度婦女相關概算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秘書單

位） 

決議：  

(一) 請本組相關單位依據「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」之各

項工作重點及民間婦女團體相關意見，確實編列相關概

算。 

(二) 建議衛生署檢討所屬科技發展計畫中連續型計畫之執

行成效是否持續，另非屬婦女相關預算部分，不予列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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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依據「婦女政策綱領」修正「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」「第 5篇婦女健康與醫療篇」之草案決議 

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建 構 健 康 優

先、具性別意

識醫學倫理的

健康政策：充

分回應女性的

健康處境與需

求，加強預防

保健、生活和

諧 的 健 康 概

念，打破以防

制疾病為主的

醫療觀點；加

強醫事人員的

性別意識，在

醫學研究中加

入性別觀點，

及關懷女性健

康的議題。 

 

5-1 

制定具性別

意識之健康

政策，建立有

性別意識的

醫學倫理與

醫學教育。 

5-1-1 

於畢業後一般醫學

訓練計畫推行以全

人醫療為本之醫學

倫理課程 

教育部、衛生署 

 

衛生署： 

擬於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

畫中推行性別意識課程。於

「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

辦法」已規定醫師執業應接

受繼續教育課程，業包括醫

學倫理課程畢業前醫學倫理

教育課程。建議教育部於本

分工表增列畢業前醫學倫理

教育之工作重點。 

教育部： 

有關畢業前醫學倫理教育之

實施，限於大學法施行細則

及大法官第三八○號解釋之

規定，大學課程因直接與教

學學習自由相關，為大學自

治之範圍。為兼顧學校課程

自主及提昇國內醫學倫理教

育，本部將持續向學校宣

導，並納入醫學評鑑要項中

持續追蹤。惟畢業後一般醫

學訓練計畫建議仍依權責由

衛生署主辦，教育部協辦。 

1.有關畢業前具性

別意識之醫學倫

理教育，增列為

5-1-1工作重點，

重點內容建請教

育部填列適當文

字(主辦機關：教

育部)。 

 

2.本項 5-1-1 改為

「5-1-2於畢業後

一般醫學訓練計

畫推行具性別意

識之醫學倫理課

程。」(主辦機關：

衛生署) 

 

本項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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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5-2 

強 化 性 教

育，提昇女性

身體及性自

主權，避免性

病及非自主

之懷孕。 

5-2-1 

結合教育、新聞單

位及民間資源，針

對青少年及婦女

（包含外籍配偶及

女性外勞）加強辦

理性病及愛滋病防

治之宣導教育。 

衛生署（教育

部、新聞局、內

政部） 

衛生署： 

本項請修正為-積極辦理女

性性病及愛滋防治宣導（包

含一般婦女、外籍配偶、性

工作者、青少女等族群），以

提昇女性對性病及愛滋防治

認知，強化自我保護能力。 

修正為「結合教育、

新聞單位及民間資

源，積極辦理女性性

病及愛滋防治宣導

（包含一般婦女、外

籍配偶、性工作者、

青少女等族群），以

提昇女性對性病及

愛滋防治認知，強化

自我保護能力。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性病及愛

滋病防治」之一。 

 5-2-2 

加強對性工作者進 

行性病及愛滋病之 

治療及宣導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衛生署： 

本項請修正為-建立女性多

元化性病及愛滋病篩檢管

道，並提供女性性病及愛滋

病諮商及篩檢服務，以維護

女性之健康。 

修正為「建立女性多

元化性病及愛滋病

篩檢管道，並提供女

性性病及愛滋病諮

商及篩檢服務，以維

護女性之健康。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性病及愛

滋病防治」之二。 

 5-2-3 

建立疾病監測系

統，加強女性性病

及愛滋病資料之分

析。 

衛生署 

 

衛生署： 

因本項工作無法切割性別比

例，建議刪除。 

 

維持本項工作重點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性病及愛

滋病防治」之三。 

 5-2-4 

針對特定群體及高 

危險行為者，如多

重性伴侶者、毒品

使用者，加強提供

篩檢及諮商服務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衛生署： 

因本項工作無法切割性別比

例，建議刪除。 

內政部： 

建議刪除協辦單位。 

1.維持本項工作重

點。 

2.協辦機關明定為

警政署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性病及愛

滋病防治」之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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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3 

健康決策機

制中應考量

性別的平衡

性。 

5-3-1  

由各單位在組成各

種委員會或在制定

相關設置要點時，

共同加以落實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增列本項工作重點。 
同意新增本項工作

重點。 

 

本項新增。 

5-3-2 

不定期統計健康決 

策委員會之委員性 

別比例。 

 衛生署： 

建議增列本項工作重點。 

1.同意新增本項工

作重點。 

2.修正為「定期統計

健康決策委員會

之 委 員 性 別 比

例。」 

本項新增。 

5-4 

落實對婦女

友善的醫療

環境，並充分

尊重女性的

就醫權益及

其自主性。 

5-4-1 

建立並提供親善及 

安全之就醫環境及 

服務模式。 

 

衛生署 

 

 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婦女健康

與環境」之一。 

5-4-2 

積極推動婦女親善 

就醫環境之認證制 

度。 

 

衛生署（勞委會） 勞委會： 

（刪除協辦機關） 

非本會業務，建請刪除本會

為協辦機關。 

衛生署： 

本項工作依據 5-4-1 模式建

立後，再行評估是否執行，

建議先刪除。 

1.修正為「推動婦女

親善就醫環境納

入 醫 院 評 鑑 項

目。」 

2.同意刪除協辦機

關「勞委會」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婦女健康

與環境」之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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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 5-4-3 

建置職業傷病網路

通報系統，加強女

性特殊職業傷病之

分析。 

衛生署 

 

勞委會： 

（新增協辦機關） 

建請增列本會為協辦機關 

同意增列「勞委會」

為協辦機關。 

 

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婦女健康

與環境」之三。 

 5-4-4 

提升勞工健康檢查

的品質，及加強職

業傷病諮詢及相關

醫療服務網路。 

衛生署、勞委會  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婦女健康

與環境」之五。 

 5-4-5 

適時檢討受性侵害 

及家庭暴力傷害婦 

女之緊急醫療處置 

作業及處理流程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衛生署： 

因經費無法分割，建議併入

6-1-1，避免重複提列。 

不同意刪除，而在本

項標號後刮弧標示

6-1-1，表示工作重

點跨婦女健康與醫

療、婦女人身安全兩

組之範圍。如 

5-4-5(6-1-1)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受性侵害

及家庭暴力傷害

婦女之醫療照護」

之一。 

 5-4-6 

健全受性侵害及家 

庭暴力傷害婦女之 

醫療處置、心理諮 

商、轉介服務網

絡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衛生署： 

因經費無法分割，建議併入

6-1-1，避免重複提列。 

不同意刪除，而在本

項標號後刮弧標示

6-1-1，表示工作重

點跨婦女健康與醫

療、婦女人身安全兩

組之範圍。如 

5-4-6(6-1-1)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受性侵害

及家庭暴力傷害

婦女之醫療照護」

之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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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 5-4-7 

輔導醫療機構成立

專責之醫療小組，

提供溫馨隱密之就

診（會談）環境，

並加強機構之督導

考核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衛生署： 

因經費無法分割，建議併入

6-1-1，避免重複提列。 

不同意刪除，而在本

項標號後刮弧標示

6-1-1，表示本項工

作重點跨婦女健康

與醫療、婦女人身安

全兩組之範圍。如 

5-4-7(6-1-1)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受性侵害

及家庭暴力傷害

婦女之醫療照護」

之三。 

5-5 

全民健康保

險制度之決

策及資源分

配，應力求地

區、階級、族

群及性別的

平衡。 

5-5-1 

於總額支付制度

下，依照健保六分

區人口風險因素

（含人口年齡性

別）設定分區預

算，並持續推動至

醫療資源缺乏地區

服務獎勵方案，逐

步促使各區醫療資

源分布均衡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增列本項工作重點。 

1.同意新增 5-5-1、

5-5-2。 

2.建議新增有關生

產給付的檢討之

工作重點，請黃委

員淑英協助擬訂

工作重點之文字

內容。 

 

本項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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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5-5-2 

持續辦理並檢討現

行健保對婦女健康

提升相關計畫，如

子宮頸癌及乳癌等

醫療給付改善試辦

計畫，以及甫自九

十三年實施之高危

險群乳房篩檢措

施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增列本項工作重點。 

本項新增。 

 5-6 

從事具性別

意識的女性

健康及疾病

研究。 

5-6-1 

辦理婦女職場安全 

健康相關研究，並

適時公佈研究結

果，以教育婦女勞

工如何預防，必要

時納入法令規章加

以規範，保障女性

勞工安全及健康。 

 

衛生署、勞委會 

 

 

 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婦女健康

與環境」之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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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6-2 

辦理更年期保健相

關之研究調查，建

立本土性之基礎資

料。 

衛生署  1. 為避免更年期保

健過度醫療化，

建議修正為「鼓

勵具性別意識學

者辦理更年期保

健相關之研究調

查，建立本土性

之基礎資料。」 

2. 本項標號修正為

5-6-4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更年

期婦女保健工作」

之三。 

  5-6-3 

針對婦女隨著年齡

的增加，三高盛行

率有高於男性之趨

勢，94年將配合國

民健康調查同步進

行台灣地區高血

壓、高血糖、高血

脂盛行率調查，建

立具有族群代表性

（分別對不同性別

及年齡進行分析）

的流行病學研究，

加強推動中老年婦

女慢性病預防保健

工作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增列本項工作項目。 
同意新增本項工作

重點 

1.本項新增。 

2.「進行疾病危險

因子（高血壓、高

血糖、高血脂）之

盛行率調查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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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6-4 

辦理青少女與育齡

婦女衛生保健相關

之研究調查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增列本項工作項目。 
1.本項標號修正為

5-6-2。 

 

本項新增。 

5-7 

檢視並改善

女性健康過

度醫療化的

現象。 

 

5-7-1 

持續推動各項生育 

保健措施，如：婚

前健康檢查、產前

遺傳診斷、新生兒

先天性代謝疾病篩

檢、優生健康檢

查、遺傳諮詢與生

育保健宣導。 

衛生署 

 

衛生署： 

1.5-7-1～5-7-6 建議併入

5-4 落實對婦女友善的醫

療環境，並充分尊重女性

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性。 

2.5-7-5～5-7-6 建議併入

5-7-4，工作重點修正為

「保護特殊族群婦女（如

智障、精神病患、低收入

戶、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成

員、原住民婦女、未婚懷

孕青少女之健康管理等）

之生育健康。 

1.建議本項政策內涵

修正為「檢視並改

善女性健康及過度

醫療化的現象。」 

2.本項工作重點維持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育齡

期健康管理及生

育保健」之一。 

 5-7-2 

檢討修正優生保健

法及人工協助生殖

法；建立優生保健

服務品質監測制

度。 

衛生署（法務部） 衛生署： 

同上。 

本項工作重點維持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育齡

期健康管理及生

育保健」之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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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7-3 

推動孕婦拒菸、協

助孕婦戒菸；推廣

母乳哺育工作，提

昇乳哺率。 

衛生署（勞委

會、新聞局） 

勞委會： 

（刪除協辦機關） 

非本會業務，建請刪除本會

為協辦機關。 

衛生署： 

同上。 

1.本項工作重點維持 

2.推廣母乳哺育，職

場之哺(集)乳室及

嬰兒托育空間的設

置非常重要，另哺

(集)乳室設置後的

使用情形和成效，

亦應調查及檢討。

不同意刪除協辦機

關「勞委會」，請其

加以重視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育齡

期健康管理及生

育保健」之三。 

  5-7-4 

保護特殊族群婦女 

（如智障、精神病

患、低收入戶、外

籍配偶及其家庭成

員之健康管理等）

之生育健康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衛生署：同上。 本項工作重點維持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育齡

期健康管理及生

育保健」之四。 

 5-7-5 

強化原住民婦女之 

生育保健觀念。 

衛生署（原民會） 衛生署：同上。 本項工作重點維持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育齡

期健康管理及生

育保健」之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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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7-6 

辦理青少女未婚懷 

孕健康服務。 

衛生署（教育

部、內政部） 

衛生署：同上。 本項工作重點併入

5-9-2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育齡

期健康管理及生

育保健」之六。 

 5-7-7 

針對更年前期、更

年期及更年期泌尿

系統之特有問題，

加強推展保健、宣

導及教育訓練工

作。 

衛生署（內政

部、體委會、新

聞局） 

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6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更年

期婦女保健工作」

之一。 

  5-7-8 

建立更年期婦女保

健諮詢管道、早期

監測機制及保健模

式。 

衛生署 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7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更年

期婦女保健工作」

之二。 

 5-7-9 

推動辦理更年期婦

女成長團體，建立

社會支持環境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8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展更年

期婦女保健工作」

之四。 

 5-7-10 

加強婦女癌症防治

宣導，並規劃、提

供具可近性之篩檢

服務體系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移至 5-4 落實對婦女友

善的醫療環境，並充分尊重

女性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

性。 

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9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子宮

頸癌及乳癌防治

工作」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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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7-11 

強化婦女癌症篩檢

品質，建立篩檢後

之追蹤作業及資料

庫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同上。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10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子宮

頸癌及乳癌防治

工作」之二。 

 5-7-12 

提供婦女癌症篩檢

陽性個案完善之衛

教、心理輔導，以

確保接受後續確

診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同上。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11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子宮

頸癌及乳癌防治

工作」之三。 

  5-7-13 

結合社區及民間資 

源，推展均衡飲

食、健康飲食、食

品衛生安全、體重

控制、瘦身美容及

體能運動等攸關婦

女健康議題之宣導

計畫，提升婦女之

自我健康管理觀

念。 

衛生署（教育

部、新聞局、體

委會、內政部） 

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12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提昇婦女

健康管理觀念」之

一。 

 5-7-14 

開發多元化健康傳 

銷管道，提供具可

近性的健康促進與

維護資訊。 

衛生署（教育

部、新聞局） 

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13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提昇婦女

健康管理觀念」之

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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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7-15 

結合地方衛生機關 

及民間團體，共同

辦理認識壓力源、

壓力對身心之影響

及其適當因應之道

等宣導活動。 

衛生署（內政

部、教育部） 

 本項工作重點標號

修正為「5-7-14」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提昇婦女

健康管理觀念」之

三。 

  5-7-16 

評估是否設置社區 

心理衛生中心，或

整合相關學校、衛

生所資源，提供婦

女適當之心理諮詢

與轉介服務。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內政部： 

（刪除協辦機關） 

 

1.本項工作重點標

號修正為

「5-7-15」。 

2.刪除原協辦機關

「內政部」，建議

增列「教育部」為

協辦機關乙節，保

留教育部會後表

示意見之空間。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提昇婦女

健康管理觀念」之

四。 

5-8 

肯定女性對

促進及維護

健 康 之 貢

獻，對家庭及

職場的女性

照顧者提供

5-8-1 

建立長期照護服務 

網絡，成立「長期

照護管理示範中

心」，提供「單一窗

口」之服務模式。 

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

 

 

衛生署： 

建議併入 3-1-5，避免重複提

列 

不同意刪除，而在本

項標號後刮弧標示

3-1-5，表示本項為

兩組重複。如 

5-8-1(3-1-5)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健全長期

照護體系」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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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充分的資源

及報酬。 

5-8-2 

充實社區化照護措 

施，提升照護服務

品質，全面推展暫

托(喘息)服務，提

供家屬喘息機會。 

 

衛生署（內政部） 

 

 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健全長期

照護體系」之二。 

5-9 

推動青少女

性教育工作。 

5-9-1 

結合教育單位、民

間及同儕團體，加

強推動與青少女相

關性教育計畫。 

衛生署（教育

部、內政部、新

聞局） 

教育部： 

4-7-1性教育部分併入本項。 

在本項標號後刮弧

標示 4-2-4，表示本

項工作重點跨婦女

健康與醫療、福利與

脫貧兩組之範圍。如

5-9-1(4-7-1)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青少

女性教育工作」之

一。 

  5-9-2 

加強青少女對月經 

來潮之處理、月經

之正面闡述、安全

性行為、及未婚懷

孕之因應等，並普

及支援系統及相關

保健服務措施。 

衛生署（教育

部、內政部） 

 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青少

女性教育工作」之

二。 

 5-9-3 

擴大獎助醫療院所

設置青少年保健門

診，提供診療、諮

詢、轉介及社區宣

導等服務。 

衛生署 

 

衛生署： 

建議名稱改為「獎助醫療院

所設置青少年健康中心、保

健門診，提供性教育診療、

諮詢、轉介及社區宣導等服

務。 

1.兩項工作重點目

前仍維持。 

2.建議衛生署進行

「青少年保健門

診」之成效評估，

以確認此項計畫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青少

女性教育工作」之

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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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（協辦）機關 相關單位修正意見 分工小組決議 說明 

 5-9-4 

持續獎助六區青少 

年保健中心，整合

社區資源，建立責

任區，普及服務

網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併入 5-9-3  

是否持續推動，並

注意避免過度醫

療化。5-9-3刪除

「擴大」兩字。 

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青少

女性教育工作」之

四。 

 5-9-5 

辦理具引導及建立

青少女性觀念及相

關健康議題之研究

調查。 

衛生署 衛生署： 

建議併入 5-6 從事具性別意

識的女性健康及疾病研究。 

維持本項工作重點 本項為原工作重

點「貳、健康及醫

療」--「推動青少

女性教育工作」之

五。 

 


